
南山人壽財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本契約收取之費用如下： 

一、保單行政費用 
自本契約生效日起，依本契約第十六條約定按月扣除每月不超過新台幣一○○元之

投資標的單位數或金額，以作為保單行政費用，惟本公司保有於前開上限範圍內變

動之權利並於三十天前通知要保人。 

二、保障費用 自本契約生效日起，依本契約第十六條約定按月扣除與保障費用價值相當之投資標

的單位數或金額（詳附表）。 

三、保單管理費用 

自本契約生效日起，依本契約第十六條約定按月分別自基本保費帳戶價值及增額保

費帳戶價值，扣除不超過下列比例之相當投資標的單位數或金額以作為保單管理費

用，惟本公司保有於前開上限範圍內變動之權利並於三十天前通知要保人，且經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超過前開上限： 
(一)自基本保費帳戶價值扣除者： 

保單年度 第 1 至 10 保單年度 第 11 保單年度(含)以後

最高收取比例 0.4﹪ 0.2﹪ 

(二)自增額保費帳戶價值扣除者： 
保單年度 自第 1 保單年度起 

最高收取比例 0.2﹪  

四、轉換費用 

要保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依本契約第十八條約定申請投資標的之轉換時，本公

司所收取之費用。同一保單年度得免費申請轉換投資標的十二次，超過十二次時，

每次收取不超過新台幣五○○元之轉換費用。本公司保有於前開上限範圍內變動之

權利及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數限制，並於三十天前通知要保人。 

五、解約費用 

係指本契約有效期間內，除本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依第十條、第十一條約定返

還保單帳戶價值時，或因第卅一條約定須以保單帳戶價值抵扣時，自返還或抵扣之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費用： 

(一)自基本保費帳戶價值扣除者：按返還或應抵扣之基本保費帳戶價值乘以下表所

定收取比例，惟本公司保有於下表所列上限範圍內變動之權利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超過前開上限。 
繳費

方式
年繳 半年繳 季繳 月繳 

最高收

取比例

第1 、 2次 第1 至 4次 第1 至 8次 第1 至 24次 25％

第3 、 4次 第5 至 8次 第9 至 16次 第25 至 48次 20％

第5 、 6次 第9 至 12次 第17 至 24次 第49 至 72次 15％

第7 、 8次 第13 至 16次 第25 至 32次 第73 至 96次 10％

第9 、 10次 第17 至 20次 第33 至 40次 第97 至 120次 5％ 

基本

保費

繳交

次數

第11次以上 第21次以上 第41次以上 第121次以上 0％ 

註：基本保費繳交次數達本險約定實際應收取解約費用(亦即收取比例非為 0%)之最

末一次者，於達該次後之下一期分期基本保費約定交付日(含)起，得免扣除解約

費用。 

(二)自增額保費帳戶價值扣除者：按返還或應抵扣之增額保費帳戶價值乘以下表所

定收取比例，惟本公司保有於下表所列上限範圍內變動之權利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超過前開上限。 
保單年度 自第 1 保單年度起 

最高收取比例 5 ﹪  



保管費（註一） 依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不另外收取。 

經理費（註一） 依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不另外收取。 

六、於計算投資標的

淨值時已先扣除

之費用 
受益人服務費

（註一） 
依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不另外收取。 

註一：各投資標的之保管費、經理費、受益人服務費及其實際金額，以當時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

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並可參閲銷售當時之商品簡介內容；倘有其他相關營運管理

費用或法定費用，則依當時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惟各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保有變更之權利，亦保有得不予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扣除而額外收取該費用之權

利，其實際金額及其收取情形以當時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

準。 

 

 

 

 

 

 

 

 

 

 

 

 

 

 

 

 

 



附表  保障費用費率表 

南山人壽財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每萬元基本保險金額）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保險 保障費用 保障費用  保險 保障費用 保障費用 
年齡 費    率 費    率  年齡 費    率 費    率 

0 4.2975 3.9300     
1 0.7260 0.6780  31 1.0890 0.4785 
2 0.5640 0.4680  32 1.1475 0.5160 
3 0.4380 0.3300  33 1.2225 0.5573 
4 0.3540 0.2460  34 1.3125 0.6015 
5 0.2940 0.2100  35 1.4145 0.6488 
6 0.2640 0.1860  36 1.5278 0.6983 
7 0.2460 0.1680  37 1.6508 0.7508 
8 0.2400 0.1560  38 1.7805 0.8055 
9 0.2340 0.1440  39 1.9200 0.8648 

10 0.2220 0.1440  40 2.0708 0.9300 
11 0.2160 0.1440  41 2.2350 1.0020 
12 0.2280 0.1620  42 2.4150 1.0838 
13 0.2820 0.1860  43 2.6130 1.1753 
14 0.3960 0.2220  44 2.8283 1.2803 
15 0.5640 0.2580  45 3.0630 1.4003 
16 0.7620 0.2940  46 3.3158 1.5368 
17 0.9450 0.3248  47 3.5880 1.6928 
18 0.9660 0.3608  48 3.8813 1.8683 
19 0.9788 0.3848  49 4.1978 2.0603 
20 0.9848 0.3975  50 4.5420 2.2628 
21 0.9863 0.4020  51 4.9185 2.4705 
22 0.9840 0.3998  52 5.3310 2.6790 
23 0.9803 0.3938  53 5.7848 2.8860 
24 0.9758 0.3863  54 6.2850 3.1050 
25 0.9735 0.3803  55 6.8385 3.3518 
26 0.9743 0.3780  56 7.4513 3.6435 
27 0.9803 0.3825  57 8.1293 3.9953 
28 0.9923 0.3953  58 8.8800 4.4213 
29 1.0133 0.4170  59 9.7080 4.9155 
30 1.0448 0.4448  60 10.6185 5.4698 

備註 ： 1、此保障費用費率所使用之預定危險發生率係以臺灣壽險業第四回經驗

生命表死亡率的百分之九十（90% 2002TSO）計算。 
 2、保障費用費率原則上將隨著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的增長而逐年提高。

(下頁接續) 



附表  保障費用費率表 
南山人壽財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每萬元基本保險金額） 

單位：每月每萬元基本保險金額(元)
 男性 女性   男性 女性 
保險 保障費用 保障費用  保險 保障費用 保障費用 
年齡 費    率 費    率  年齡 費    率 費    率 

61 11.6160 6.0758  86 107.5313 71.9438 
62 12.7065 6.7245  87 117.1410 79.3373 
63 13.8960 7.4115  88 127.5248 87.4403 
64 15.1958 8.1503  89 138.7275 96.3143 
65 16.6178 8.9565  90 150.7913 106.0208 
66 18.1748 9.8475  91 163.7610 116.6228 
67 19.8788 10.8398  92 177.6803 128.1818 
68 21.7440 11.9505  93 192.5873 140.7608 
69 23.7863 13.1910  94 208.5023 154.4138 
70 26.0235 14.5733  95 225.4418 169.1970 
71 28.4723 16.1085  96 243.4193 185.1653 
72 31.1513 17.8088  97 262.4520 202.3725 
73 34.0770 19.6860  98 282.5378 220.8600 
74 37.2758 21.7620  99 303.6113 240.6068 
75 40.7723 24.0593  100 325.5893 261.5783 
76 44.5928 26.5995  101 348.3900 283.7393 
77 48.7620 29.4060  102 371.9310 307.0545 
78 53.3078 32.5028  103 396.1313 331.4903 
79 58.2645 35.9220  104 420.9188 357.0225 
80 63.6668 39.6990  105 446.2253 383.6258 
81 69.5505 43.8668  106 471.9803 411.2783 
82 75.9510 48.4605  107 498.1140 439.9553 
83 82.9065 53.5170  108 523.5585 468.4185 
84 90.4583 59.0835  109 548.5380 496.9410 
85 98.6520 65.2095  110 833.3333 833.3333 

備註 ： 1、此保障費用費率所使用之預定危險發生率係以臺灣壽險業第四回經驗

生命表死亡率的百分之九十（90% 2002TSO）計算。 
 2、保障費用費率原則上將隨著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的增長而逐年提高。 

 
 

 
 


